
臺北市政府 114.09.09  府訴一字第 1146083564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願人因農業用地變更使用事件，不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民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北市社老字第 1143067755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

　　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

　　政行為。」第 77 條第 8　款前段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

　　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10 款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十、農業用

　　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

　　……」第 10 條規定：「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應以不影響農

　　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先徵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其變更之條件、程序，另以法律

　　定之。在前項法律未制定前，關於農業用地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依現行相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下稱農地變更使用審查要點

　　）第 1　點規定：「為執行農業發展條例第十條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

　　使用時，應徵得主管機關同意之規定，據以辦理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

　　，特訂定本要點。」第 2　點第 3　款規定：「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屬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三）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農業用

　　地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第 3　點第 1　項第 9　款、第 4　項規定：「

　　興辦事業人申請農業用地變更使用，應擬具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就下列事

　　項詳予說明：……（九）使用農業用地所提區位、面積之必要性、合理性及無可

　　替代性。但農業所需產、製、儲、銷及休閒等相關農業設施所需用地，僅須提出

　　區位之無可替代性說明。」「第一項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應說明事項，經納

　　入興辦事業計畫書、開發計畫書或土地使用計畫中專章說明者，得免予再擬具農

　　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第 4　點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興辦事業人

　　申請農業用地變更，應就事業設置之必要性與計畫使用農業用地所提區位、面積

　　之必要性、合理性及無可替代性，提出評估意見，或具體表示是否支持該興辦事



　　業及土地使用。」第 5　點規定：「農業用地變更使用，應避免影響農業生產環

　　境之完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同意變更使用：（一）未依規定規劃設置隔離

　　綠帶或設施。（二）使用具有農業灌溉功能之系統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或有妨礙

　　上、下游農業灌排水系統輸水能力之虞。（三）申請變更範圍內夾雜未申請變更

　　之農業用地且妨礙其農業經營。（四）妨礙原有區域性農路通行。（五）申請變

　　更農業用地辦理部分土地分割，致造成坵塊零碎不利農業經營。但線狀之公共建

　　設，不在此限。（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事業設置之必要性與計畫使用農業用

　　地所提區位、面積之必要性、合理性及無可替代性，未提出評估意見或未表示支

　　持意見。（七）其他依本要點規定不得同意變更使用之情形。」

二、案外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擬於本市內湖區○○段○○

　　小段○○地號等 21 筆土地（使用分區均為保護區，下合稱系爭土地）興建老人

　　福利機構，前委託案外人○○○○○○事務所向本府申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案經本府以民國（下同）112 年 12 月 6　日府都設字第 1123067770

　　號函（下稱 112　年 12 月 6　日函）通知○○○○公司略以，因該公司申請於

　　保護區內新建社會福利設施（老人福利機構），請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規定

　　取得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辦理都審程序等。嗣○○○○公司依本府 112　年

　　12　月 6　日函及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規定，以 113　年 1　月 22 日申請書

　　檢附相關資料向本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申請於系爭土地設立○○○○○○○

　　○○安養中心籌設許可。案經社會局於 113　年 5　月 21 日召開審查會議審認

　　所送資料尚有待釐清及須補充事項，乃以 113　年 5　月 30 日北市社老字第 1

　　133104376 號函附審查意見表，通知○○○○公司之聯絡人即訴願人，修正後重

　　新提交計畫書函報社會局，社會局將另行安排第 2　次審查會議續審。

三、嗣訴願人以擬於系爭土地設立○○○○○○○○○安養中心〔嗣於 113　年 7

　　月 16 日補正資料，將設立機構名稱更名為○○○○○○○○○安養中心（下稱

　　○○安養中心）〕，以 113　年 6　月 18 日申請書檢附計畫書等資料向社會局

　　申請核發籌設許可。案經社會局於 113　年 8　月 28 日召開審查會議審認所送

　　資料尚有待釐清及須補充事項，乃以 113　年 9　月 10 日北市社老字第 11331

　　44051 號函附審查意見表，通知訴願人修正後重新提交計畫書函報社會局，社會

　　局將另行安排審查會議續審。

四、訴願人續於 113　年 10 月 8　日向社會局提送○○安養中心籌設許可申請計畫

　　書等資料，經社會局於 113　年 12 月 18 日召開審查會議審認，仍有待釐清及

　　須補充事項，乃以 113　年 12 月 26 日北市社老字第 1133229270 號函附審查

　　意見表，通知訴願人修正後重新提交計畫書函報社會局，社會局將另行通知審查



　　結果。

五、訴願人再於 114　年 1　月 9　日向社會局提具○○安養中心籌設許可申請計畫

　　書等資料，復於 114　年 2　月 21 日提出補充說明書。案經社會局以 114　年

　　4 月 11 日北市社老字第 1143067755 號函（下稱 114　年 4　月 11 日函）復

　　訴願人略以：「主旨：有關臺端申請於本市內湖區保護區（○○段○○小段○○

　　地號等 21 筆土地）設立『○○○○○○○○○安養中心』案，復如說明……。

　　說明：一、依農業發展條例、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

　　、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臺端 114　年 1　月 9　日所送計畫

　　書、114 年 2　月 21 日所送補充資料暨本局 114　年 3　月 21 日跨局處審查

　　會議辦理。……三、有關臺端申請於旨揭保護區設立老人安養中心一案，本局之

　　評估說明如下：（一）查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就農業主管機關表示意見『保護

　　區之農業用地應以農用為主，積極維護不宜任意變更使用為原則。』（二）復查

　　老人福利法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應積極輔導安養機構轉型為老人

　　長期照顧或社區式服務設施。』係為強化安養機構之多層級照護功能，爰規定主

　　管機關應積極輔導安養機構轉型為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社區式服務設施。惟本案

　　擬新設置老人安養機構（收案對象為具生活自理能力之老人，但其設計強調集中

　　式照顧），除與上開老人福利法第條第 2　項之意旨有間外，亦難符合當前多層

　　級照護之社會需求。（三）再查，本案設置地點為山坡地及廢煤渣回填地區，對

　　於長者較不具交通便利性及居住安全性，故該安養機構設置，難謂有其必要性、

　　合理性及無可替代性，且亦恐有違反保護區低度開發之原則。四、綜前所述，基

　　於保護區之農業用地應以農用為主，不宜任意變更使用之立場，又新設置老人安

　　養機構，尚難符合當前多層級照護之社會需求，且本案設置地點經評估交通及安

　　全等要素，臺端申請設立『○○○○○○○○○安養中心』暨農業用地變更使用

　　一案，難謂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及無可替代性。……」同函副知本府產業發展局

　　（下稱產業局）。訴願人不服該函，於 114　年 5　月 14 日經由社會局向本府

　　聲明訴願，114 年 6　月 10 日補具訴願書，114 年 8　月 25 日補充訴願理由

　　及資料，並據社會局檢卷答辯。

六、按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應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興辦事業人申請農業用地變更，應就事業設置之必要性與計畫

　　使用農業用地所提區位、面積之必要性、合理性及無可替代性，提出評估意見，

　　或具體表示是否支持該興辦事業及土地使用；農業用地變更使用，應避免影響農

　　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有農地變更使用審查要點第 5　點所定 7　種情形之一者，

　　不同意變更使用；為農地變更使用審查要點第 2　點第 3　款、第 4　點、第 5



　　點所明定。查本件訴願人擬申請於系爭土地設置老人安養中心即老人福利機構，

　　而系爭土地屬都市計畫保護區之農業用地，則訴願人應向本府農業主管機關產業

　　局申請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另本府關於老人福利機構（含老人安養中心）設置之

　　主管機關為社會局，則社會局就訴願人申請系爭土地擬由農業用地變更作為老人

　　安養中心使用案，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上開規定提出評估意見予農業主管

　　機關產業局，再由產業局作成是否同意變更使用之決定予申請人。經查社會局

　　114 年 4　月 11 日函，核其內容僅係社會局基於老人福利機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地位，就訴願人擬於系爭土地設立老人安養中心而申請系爭土地由農業用地

　　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案，依農地變更使用審查要點第 4　點規定，就訴願人設置老

　　人安養中心之必要性、合理性及無可替代性提出之評估意見；至於本案是否同意

　　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係由農業主管機關產業局依同要點相關規定審查並作成准駁

　　決定。是社會局 114　年 4　月 11 日函對訴願人不發生規制效力，並非對訴願

　　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本府不予受理，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前段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周　宇　修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